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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师说法

【基本案情】

2024年 1月 4日 10时 43
分，王某驾驶小型汽车行至洪
山区烽胜路（白沙洲大道至白
沙四路）路段，与孙某驾驶的电
动自行车相撞。事故发生后，
孙某被救护车送医，CT检查诊
断为“主动脉夹层”，即入重症
监护室（ICU）治疗。住院 15
天，共产生医疗费 143000.21
元。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王某在无交通信号灯控制
的路段未确保安全通行，负事
故主要责任；孙某驾驶非机动
车通过人行横道未下车推行，
负事故次要责任。

因孙某既往患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2020年因冠心病
行冠脉支架植入术，长期服药
但未规律监测相关指标。诉前
调解阶段，双方就损失与事故
的关联性产生争议，分别对其
伤残等级、误工期，以及伤情与
伤残的关联性及参与度申请鉴
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
见书载明：被鉴定人主动脉夹
层系在原有病理基础上，由此
次外伤诱发，交通事故外伤与
损害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
外伤参与度为5%—15%（建议
取10%）；孙某构成八级伤残。

孙某主张：案涉事故由王
某引发，王某及保险公司应对
其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王某辩称：根据司法鉴定
意见书分析说明，孙某既往有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及冠心
病病史，自身血管存在明显病
理基础；本次事故中外伤程度
较轻，其伤后即发现主动脉夹
层，交通事故外伤与损害后果
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外伤参与
度为5%—15%。王某认为孙
某的全部损失应按10%的外伤
参与度计算，且保险公司已完
成全部赔偿，其无需再承担赔
偿责任。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
简称交强险）系强制性保险，具
有强烈社会保障属性。交强险
责任限额内，保险公司承担基
本保障及及时填补受害人损失
的功能。我国交强险立法未规
定确定交强险责任时，需依受
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
响作相应扣减；保险公司免责
事由仅限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
事故的情形，即便投保机动车
无责，保险公司也应在无责限
额内赔偿。故孙某自身体质及
健康状况对伤残后果的参与
度，不能作为减轻交强险法定
赔付义务的考量因素。

对超出交强险范围的损
失，区分处理：实际发生的损
失，不考虑外伤参与度，王某
对该类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
的部分按 70%事故责任比例
赔偿；定型化赔偿项目（如残
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结合10%外伤参与度，王某按
70%事故责任比例赔偿。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98000
元；王某赔偿96263元（其中医
疗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按照
70%的责任比例计算。残疾赔
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
70%责任×10%参与度计算）。

【律师解答】

外伤参与度，指交通事故
所致外伤与受害人损害后果的
因果关系程度。根据《人身损
害与疾病因果关系判定指南》，
5%—15%的外伤参与度属“轻
微因果关系”，即受害人损害后
果主要由自身疾病导致，交通
事故外伤仅起诱发或促进作
用。本案核心争议为外伤参与
度的适用范围及规则，需结合
相关法律原则、交强险法律属
性及案件事实综合判定。

其一，交强险不考虑参与
度系法定原则。交强险制度旨
在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
分散社会风险，避免受害人因

责任方经济能力不足无法及时
获得救治。无论投保方是否有
责，承保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
内赔付，以保障受害人获得救
治或补偿。若因受害人体质状
况或基础疾病扣减交强险赔偿
责任，将削弱其社会保障功能，
违背立法宗旨。

其二，外伤参与度仅适用
于与自身疾病关联的定型化赔
偿项目。根据鉴定意见，孙某
主动脉夹层虽属自身疾病，但
交通事故引发的情绪激动、血
压波动确实促进了病情发展。
孙某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实际
损失，系事故后治疗损伤的必
要支出，与交通事故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若按参与度扣减，
将让受害人承担事故产生的必
要开支，违背损失填平原则。
因此，仅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定型化赔偿项目按
参与度扣减，既体现事故的轻
微诱因作用，又保障受害人基
本权益。

其三，本案中孙某的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属疾病范
畴，非自身体质问题，且交通事
故仅为轻微诱因，并非伤残唯
一原因；损害关联度不同。指
导案例中受害人骨折与骨质疏
松关联性强，难以区分影响
度。本案中孙某因主动脉夹层
入院，鉴定意见明确“此次外伤
程度较轻”“交通事故外伤与损
害后果为轻微因果关系”，事故
与伤残缺乏密切关联。

实践中，许多车主仅投保
交强险，但在基础疾病诱发伤
残的案件中，损失往往超出交
强险的赔偿范围。律师建议：
车主应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投
保不同保额的商业第三者责
任保险，以降低个人赔偿责任
风险。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固
定相关证据，主动申请外伤参
与度鉴定，为后续定型化赔偿
扣减提供重要依据；受害人在
索赔时，应区分事故直接损失
与因自身疾病治疗产生的损
失，并提供医疗费发票、病历
等证据，确保损失主张合法、
合理。

交通事故撞人诱发基础疾病

受害人损失是否按照外伤参与度赔偿？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赔偿金额是双方争议焦点。当受害人自身有基

础性疾病、交通事故仅为轻微诱因时，赔偿责任是按全额标准计算，还是依外伤参与度

比例扣减？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也需结合外伤参与度调整？这些问题既是司法实践的

待解难点，更直接影响各方当事人实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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